
其他事項說明
「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廢棄物之產出、貯存、清除、處理、再利用、輸
出及輸入情形之申報格式、項目、內容及頻率」公告事項第8項之1

一、機關聯絡人資訊：

（一）承辦單位：環境部資源循環署
（二）地址：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83號
（三）聯絡人：李技士
（四）電話：(02)2311-7722
（五）傳真：(02)2370-3846
（六）電子郵件：fengju.li@moenv.gov.tw

二、補充資訊：

(一)草案預告後所做重大修正之內容及其原因：
本案無重大修正。

(二)就草案預告時各方所提實質評論之回應說明：
1.外界意見：是否仿照前次針對建築物拆除石綿瓦廢棄物之分類、貯
存、排出、清除及處理之管理方式，以附件之型態，整體架構上較
為精簡。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回應：本公告參依前次修正建築物拆除
石綿瓦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之管理方式，新增公告事項第八項之
一，規範裝潢修繕廢棄物之申報義務及期程。

2.外界意見：廢棄物清除機構(貯存場或轉運站)收受裝潢修繕廢棄物
從事簡易分類，建議比照收受者相關申報義務。環境部資源循環署
回應：為落實分類場所之裝潢修繕廢棄物流向追蹤，本公告於條文
中納入廢棄物清除機構附設貯存場或轉運站申報義務。

(三)主要替代方案及支持所擇方案的理由：
本案係針對特定廢棄物之清除、處理及再利用業者要求申報，性質單
純，無替代方案。

(四)本次發布法規與參據之關鍵實證資料和其他資訊間之關聯性說明：
1.統計 112年全國裝潢修繕廢棄物營運紀錄，臺北市、新北市及桃園
市為大宗產出縣市，占全國73%，故規劃為第一階段實施對象。

2.法令預告前辦理縣市試辦申報，臺北市、新北市及桃園市申報件數
計占全國約96%，故規劃為第一階段實施對象。


